
湘潭县白石镇人民政府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	部门

概况
	单位名称
	湘潭县白石镇人民政府

	
	年度预算金额
	3691万元

	
	主管部门
	　　　　　　　湘潭县人民政府

	
	单位基本职能
	1.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项目开发、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好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，抓好商贸流通、招商引资、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
2.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

3.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
4.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不断培植税源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

5.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

6.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	绩效完

成情况
	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
	认真贯彻执行《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等法律法规，本单位先后制定了预算资金管理办法，内部财务管理制度、会计核算制度、资产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，且相关管理制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，规范了公务接待的审批管理，较好的控制了行政运行成本。

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3208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661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870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88万元、资本性支出 189万元,对企业补助0万元。该支出中其中：基本支出1915万元，项目支出1293万元，当年无结余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0万元。


	
	绩效目标

完成情况
	坚持党建引领，强化廉政建设  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，始终强化自身建设这个基础，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。及时回应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建议提案，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职权，支持政协开展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，办理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40件。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推进镇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和赋权，累计接收县级下放72个审批事项，完成44项村高频事项“就近办”。交办12345工单223件，办结率达100%，群众满意率较上年度提升15.39%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，下沉督导村（居）100余次，推动整改各类问题38个。聚焦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监督检查节前节后四风检查7次。围绕重点领域开展督查，摸排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突出问题8个，立案4起。查处土地“非农化、非粮化”案件2起。发现虚报种植面积冒领奖补、违规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问题5个，退缴资金共计8341.11元。强化作风纪律约束，紧盯上下班、会风会纪等开展督查21次，立案审查1起。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起底和梳理问题线索21条，立案16件，办结率达100%，政治生态持续向好。认真抓好十三届县委第八轮巡察反馈5项15个问题的整改，通过立行立改，建章立制，持续强化巡察整改成果运用。
 提升工作效率，加强自身建设 始终坚持依法行政，完善政务公开、政府信息公开制度，制定《基层政务公开目录》，建立健全村集体财务管理审批制度。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制度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9条。自觉接受监督，注重收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，不断强化对村民委员会和财政、村建等站所单位的职能发挥和监督管理，大力弘扬“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”的优良作风，推行“一趟不用跑”和“最多跑一趟”办事清单，推进机关效能建设。

聚焦产业发展，确保经济增长 坚持新发展理念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.61亿元，实现工业生产总值8150万元。完成税收收入766万元，非税收入57万元，签约湘商回归项目1个，完成争资项目31个。新增家庭农场38家，申报县级示范家庭农场1家，申报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农业保障资金项目1家，目前全镇共有家庭农场68家。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5万元。农业基础不断夯实，全镇水稻生产面积49825亩，同比增长7.4%，完成粮食总产量25601吨。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346.9万元，稻谷补贴73.77万元，恢复耕地面积250亩。完成测土配方施肥面积5万余亩，创建3个化肥减量增效百亩示范片。当前全镇养殖户3457户，秋季存栏生猪11264头，其中母猪536头，存笼鸡192241羽、鸭30421羽，规模养殖场达65户。

树立安全意识，确保社会稳定 始终锚定安全稳定这个目标，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，全镇新设92个电子探头，实现镇区闭合覆盖，“雪亮工程”电子防控体系进一步完善。全年度组织安全生产执法行动48次，整改安全隐患42处，行政处罚0.25万元，整改完成率达100%，本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。深入开展民情大走访活动，调解矛盾纠纷89例。接待上访人员35批次109人，办理来访、投诉、网上信访件21件，办结率达100%。劝返进京信访人员3批次共计5人，实现无一人进京上访。刑事案件立案15起，同比下降61.53%，侦破案件15起，破案率同比上升54%。受理行政案件46起，同比下降26.98%,结案34起，结案率同比上升3%。开展反邪教集中宣传活动4场，组织禁毒集中宣传10次，举办法治知识讲座4场。群众满意度得分居市县前列。
提质基础设施，改善人居环境 全面加强镇域基础设施建设，争取资金2453万元在全镇14个村（居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。完成全镇60户困难老人住宅适老化改造，新建马家堰村老年活动中心，顺利推动白石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落户镇卫生院。完成14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。新建潭口、黄毛、马家堰三处儿童之家。建设完工公益性墓地。投入531万元建设水利基础设施，修整山塘48口，整修清淤渠道43公里，实现6座水库标准化创建。白石水厂完成提质升级，污水处理厂老旧管网改造及居民区入户管网建设抓紧实施，群英闸、三眼塘水库、紫荆山水库提质改造工程正在施工。争取资金500余万元有效应对7.28洪灾，修复水损水毁堤防工程14处、水塘42口，恢复水毁道路15公里，转移群众427人。完成齐白石故居周边环境治理及游步道升级改造，新建旅游厕所2座，8栋艺术民宿投入使用，游客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正在施工，故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实施阶段。寺门前义渡及周边除杂修缮工作完成，镇区新建一处文体广场。齐白石故居、尹氏宗祠等景点迎接各级部门检查调研60余次，顺利承办湘潭市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集中示范活动。杏花村成功获评湖南省第六批乡村旅游重点村。生活垃圾转运体系保持有序运转，治理付费收缴率逐步提升。建设四格式化粪池30座。完成昭金村、马家堰村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。实现森林质量精准提升1000余亩，实施退化林修复280亩。开展“蓝天保卫战”执法巡查50余次，工地扬尘、焚烧垃圾和秸秆等现象得到有效控制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。

坚持乡村振兴，改善民生福祉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，新识别监测户15户64人，共计1506名脱贫户落实“一户一策”帮扶及动态监测。脱贫人口四类慢病人口签约268人，其中大病签约144人。产业帮扶监测户、脱贫户231人，量化资金18.44万元。发放脱贫户小额信贷100笔共计490万元，预计分红24.5万元。开发公益性岗位34个，发放交通补助11.71万元,实现脱贫人口就业719人。脱贫群众2024年人均纯收入稳步提升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2人次，新增城镇转移就业137人次，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68人，实现困难人员再就业12人，培育乡村残疾人人才11名。处理民工工资问题和 12345 投诉纠纷10起。新增城乡低保对象15户38人、特困人员16人，调整类别4户12人，清退及死亡88人。落实临时救助102人共计17.67万元，发放特困生活补助21人共计3.29万元。提供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26人、高龄补贴127人、分散特困供养对象护理补贴24人。申报“雨露计划”86人，义务教育资助332人，实现送教上门8人。完成两癌筛查430人，无偿献血31人。申报自然灾害受灾户冬春生活救助367户1682人。2024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21955人次，医保参保缴费27404人次，2025年度医保参保缴费完成75.74%。



	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
	存在的问题
	1、经济发展的韧性不足。工业经济依然不强，存在较大制约因素；农业经济缺乏龙头企业，种养殖规模化、集约化程度依然不足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，商业发展没有合理规划，层次较低。

2、乡镇财政资金调度困难。目前仍然存在乡镇财政资金调拨速度较之以前变慢，调配力度变小的情况，乡村两级均感到资金运转压力较大。

	
	改进措施
	1、优化产业结构，发展农村经济。按照“生态立镇、农业稳镇、旅游旺镇”的发展思路，抓住获评“第六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”的契机，进一步挖掘利用白石文化底蕴和产业优势，切实增强经济活力、加快产业体系构建和乡村全面振兴，持续推动经济增长，增进民生福祉，保持社会稳定，奋力开创白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

2、加强预算的科学性、计划性。坚持先有预算，后有支出的底线，优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、规范性、科学性，强化内部控制制度，细化绩效目标，完善适应本单位管理特点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,明确各项业务的目标、范围、内容、流程、环节以及相应的部门岗位，尽最大可能把钱用在刀刃上。

	
	其他需要

说明问题
	无




